
海南企业境外投资备案登记备案（附波兰降低税负）

产品名称 海南企业境外投资备案登记备案（附波兰降低税
负）

公司名称 深圳市壹佳达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大中华国际金融中心（深南路1003
号）

联系电话 19866036007 19866036007

产品详情

海南企业境外投资备案登记备案（附波兰降低税负）

       对整体出口增长的拉动力持续提升。去年“新三样”拉动中国出口整体增长1.7个百分点，今
年一季度拉动出口整体增长2个百分点，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大。

       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快速增长。今年一季度，中国“新三样”对欧盟、美国、东盟、韩国和
英国五大市场出口分别增长88.7%、88.1%、103.5%、121.7%和118.2%，规模合计占“新三样”出口总值的
71.6%。

       各类外贸主体出口竞相发力。一季度，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等经营主体出口
“新三样”均实现快速增长，增速分别达到79.3%、40.9%和121.9%。其中，民营企业占“新三样”出口
总值的65.4%，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占出口总体的比重高于民营企业。

海南企业境外投资备案登记备案

海南企业境外投资备案登记全流程

1、准备申报材料，比较复杂的是前期情况说明报告（可研、尽调、投环）；境外投资备案表、并购事项
前期报告表。一般准备材料5-7个工作日可完成；

2、申报材料签字盖章，2-3个工作日；

3、线上申报，目前发改委和商委均实现无纸化办公，1个工作日；

4、受理：发改委申报到受理时间各地不一，3-20个工作日不等；商委申报到受理时间各地不一，3-7个工
作日不等。



5、审核：发改委审核一般7个工作日，14个工作日；商委审核一般7个工作日；

6、修正：根据政府修改意见进行修正，时间不定

7、出证：获得发改委《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及商务部《企业境外投资证书》1个工作日。

8、外汇登记：获得上述证书后进行外汇登记，审核时间7-20个工作日（建议多预留时间）。

（根据相关法规，境内的非国有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或并购交易，需获得商务部门境外投资行为的核
准、发改委对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或备案、银行外汇登记三大环节。海南境外投资备案涉及的政府单位
有：商务部、发改委、外管局。

1、发改委立项——向发改部门及委会部门申请项目，报送项目信息，境内投资人签署各项所需法律文件
，待发改部门核准或备案，发放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

2、商务部审批发证——商务部门核准或备案，发放《企业境外投资证书》，企业应在收到证书2年内在
境外开展投资。

3、外汇管理局备案——银行放外汇，外管局监管。投资金额500万美金以上的，需向外管部门汇报。外
管部门审核后，向境内企业发放《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证》。）

波兰降低税负

       （1）《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规定，自2017年1月1日起，对年营业额（
含增值税）不超过120万欧元的小型纳税人，包括企业和从事经营的个人，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从19%降至1
5%。2018年11月14日，总统签署了企业所得税修正案，又进一步扩大了税收优惠的力度，自2019年1月1
日起，年度营业额不超过120万欧元的小型企业以及第壹年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可以享受9%的优惠税率
。自2020年1月1日起，享受该优惠税率的年度营业额门槛变更为不超过200万欧元。 

       （2）自2019年8月1日起，年龄低于26岁的个人，一年内取得的受雇所得或者提供独立服务（
如代理服务或类似的民事法律合同）取得的所得不超过85528兹罗提的，该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自2021
年1月1日起，学生以及研究生的实习收入也可以享受该税收优惠。

       （3）自2021年1月1日起，股东仅为自然人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可以仅在向股东分配
利润时（需满足一定附加条件）以统一税率一次性缴纳企业所得税，而无需在每个纳税年度申报纳税。
上述规定可适用于4个纳税年度（并可进一步选择延长4年）。自2022年1月1日起，简单股份公司、有限
合伙企业或者有限股份合伙企业也可以适用该统一税率优惠政策。 

       只有满足一系列条件的实体才能适用上述统一税率政策，其中主要条件包括：

       ①上一纳税年度实现的营业收入总额或平均营业收入不超过1亿兹罗提（含增值税）（该条件
已于2022年1月1日起废止）；

       ②投资活动的收入（如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应收账款、担保、保证）不超过总收入的50%；

     
③在一年中至少雇用三名非股东的全职雇员至少300天（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则为一名雇员）；

       ④直接投资支出增加额的要求：在连续两个纳税年度内增加15%，但不少于2万兹罗提；或连
续四个纳税年度内增加33%，但不低于5万兹罗提，前提是实施了重大投资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该条件已于2022年1月1日起废止）；

       ⑤不持有其他公司资本中的股份、投资基金或集体投资机构中的参与权、不具有法人资格的
公司中的权利和义务，或作为基金会、信托基金或其他信托性质的实体的创始人或受益人而获得的其他
权利；⑥没有义务在特定的税收年度提交关于税收计划的报告。 2022年1月1日之前，适用的统一税率如
下：①小规模纳税人以及平均收入不超过小规模纳税人规定的蕞高收入限额的纳税人，适用的统一税率
为15%；②其他纳税人适用的统一税率为25%。如果有足够高的投资支出，例如两年内支出增加50%或四
年内支出增加110%，适用税率可能进一步降低5%。自2022年1月1日起，小规模纳税人和初创企业纳税人
适用的统一税率为10%，其他纳税人为20%，不再受投资支出的限制。另外，对按照上述统一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的纳税人，还有机会享受特殊的投资基金支持，使其享受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税收优惠。为享
受这一税收优惠，纳税人需在指定银行设立一个单独的税务结算账户。 

       （4）自2022年1月1日起，对居民控股企业从居民或非居民子公司收到的股息金额的95%免税。
股息的剩余部分（即股息金额的5%），应与普通营业收入分开征税，税率为19%。此外，对控股企业向
非关联方处置居民或非居民子公司的股份而获得的资本利得免税，除非子公司50%以上的资产价值直接
或间接来自位于波兰的不动产。详情见2.2.1.4。 

       （5）自2022年1月1日起，纳税人可就收购居民或非居民企业股份产生的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
前扣除，蕞高限额为250000兹罗提。前提是同时满足以下条件：①被收购企业在波兰或在与波兰签订避
免双重征税税收协定的国家注册成立或设有管理机构；②被收购企业的主营业务与纳税人的主营业务相
同（金融活动除外）；③纳税人和被收购企业在收购前至少经营了24个月；④纳税人与被收购企业在收
购前2年内不是关联方；⑤纳税人收购被收购企业的股份，构成投票权的绝.对多数。 如果纳税人或其法
定继承人出售或赎回所收购的股份，或在收购后的36个月内清算或宣布破产，则必须在计税基数中纳入
这些扣除额。 

       （6）自2022年1月1日起，拟在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的居民纳税人可享首.次公开募股的税收优
惠（IPO激励）。纳税人可在企业所得税计税基数中扣除以下费用：①准备招股说明书的费用的150%，
包括公证、法院、财政和证券交易所的费用以及法律要求的准备和发布公告的费用；②法律咨询费用的5
0%，包括蕞高限额为50000兹罗提的税务和财务咨询服务。此外，每个在首.次公开募股中购买股票并持
有至少3年的个人投资者就其出售股票取得的利润免予缴纳个人所得税。 

       （7）自2022年1月1日起，与研发活动相关的各项税收激励政策开始生效，包括机械化费用扣
除、模型激励政策、研发人员激励政策、市场扩张激励政策等，详情见2.2.1.4。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